


豫交院教[2016] 5号

关于转发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组建省教育技术装备和实践教育专家库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院（系、部）、院属有关单位：
现将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组建省教育技术装备和实践教育专家库的通知》（教技装[2016]278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单位（部门）要高度重视，根据专业和学科，坚持标准，严格把关，按照每大类单项1-2名的标准申报。

二、所有申报材料以电子和纸质两种方式报送。纸质材料包括申报表1份，本人身份证、学历证、职称证复印件各1份。电子材料要求申报表采用word格式文件，证件扫描件采用jpg格式且不大于1M。
三、各单位（部门）请于2016年5月18日（周三）11:00前将材料报送至教务处309房间，同时将电子版材料通过OA办公系统发送至教务处谢晓娜（联系电话：60868316）。
附件：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组建省教育技术装备和实践教育专家库的通知》（教技装[2016]278号）
2016年4月26日 

  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6日印发





